
[bookmark: OLE_LINK1]附件：1
惠州市惠阳区高质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
项目涉及道路临时泊位及公共
停车场的收费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提高我区道路临时泊位及周边公共停车场周转率，提升我区路内、路外停车管理水平，引导机动车合理停放，优化短时停车需求，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打造惠阳区路内路外一体化的综合停车运维管理体系，规范城市动静态交通秩序，根据《惠州市惠阳区高质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方案》，拟对惠州市惠阳区道路临时泊位以及公共停车场停车实行有偿服务，对在道路临时泊位以及公共停车场停放的机动车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2024〕3号）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拟定本方案如下：
    一、收费范围
[bookmark: _GoBack]本方案实施范围为惠阳区，涵盖淡水街道、秋长街道、三和街道、良井镇、平潭镇、沙田镇、新圩镇、永湖镇、镇隆镇，惠州市惠阳区高质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内容主要包含部分道路内公共停车泊位和可围蔽管理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进行智能化提升改造，以及今后经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核定新增的道路临时泊位、公共停车场停车位。
上述道路临时泊位及公共停车场停车位随着自动计时收费系统建设的逐步完善分批实施收费。实施收费的具体时间，以具体公告为准。
二、定价模式
   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10号）等政策文件，结合不同区域停车供需差异和交通拥堵状况，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惠州市惠阳区高质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涉及道路临时泊位及公共停车场实施差异化收费，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政府指导价为最高限价，不得上浮，下浮不限。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由收费主体制定停车场具体收费标准，并保持收费标准相对稳定。
三、收费主体
根据《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惠州市惠阳区高质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及《中标通知书（惠州市惠阳区高质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具体收费主体为惠州市惠阳区新能智行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四、收费标准
    本方案内道路临时泊位实行分区域差别化收费，将惠阳区淡水街道行政区域所涵盖范围划为一类区域，惠阳区秋长、三和街道行政区域所涵盖范围为二类区域，具体收费标准参照《关于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批复》（惠阳发改价〔2024〕3号）文件执行；惠阳区良井镇、平潭镇、沙田镇、新圩镇、永湖镇、镇隆镇行政区域所涵盖范围为乡镇道路区域，针对乡镇道路临时泊位另草拟收费标准方案。公共停车场收费则按车型及时段收费。在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保障正常经营管理并参考惠州市其他县区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区发展改革局草拟了乡镇道路临时泊位及公共停车场收费方案，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具体见附表。
    五、收费方式
[bookmark: OLE_LINK6]车辆进入停车泊位后，前端智能设备自动记录车牌号和入场时间并进行计费，离场时车主可自主使用手机APP或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前端软件即可快速缴费离场。
六、其他事项
　　（一）今后惠阳区新增的同类道路临时泊位、公共停车场（以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核定为准）收费标准参照执行。
（二）收费单位应依法纳税，使用税务票据，并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


附表1：
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停车时段
	区域

	
	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路段类别
	首60分钟
	超过60分钟后
	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
	路段类别
	首60分钟
	超过60分钟后
	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

	收费时段
	所有路段（7:30-21:00）
	5元
	2元/30分钟
	30元
	所有路段（7:30-21:00）
	4元
	1.5元/30分钟
	20元

	免费时段
	所有路段21:00至次日7:30免费

	说明：
1.一类区域是指惠阳区中心城区淡水街道行政区域所涵盖范围；二类区域是指惠阳区中心城区秋长、三和街道行政区域所涵盖范围。
2.停车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超过30分钟按实际停放时间分段累加计费。
3.停车首小时（含首30分钟免费时间）以1小时为单位计费，首小时超过30分钟且不足60分钟的按1小时计费；停车超过60分钟后以每30分钟为单位累加计费，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费。
4.计费时间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
（1）在第一、第二个周期内，在一类区域连续停放满一周期的，每周期收费总额不超过30元/辆.次；在二类区域连续停放满一周期的，每周期收费总额不超过20元/辆.次。
（2）为避免长期占用道路临时泊位，一次停车超过两个周期的，从第三个周期开始，每周期计费标准和最高限价按上表标准翻倍计算。
5.同一车辆24小时内多次进出收费泊位停放的，按每次停放时间计费。
6.停放服务收费按实际占用停车泊位数计费。
7.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免费。



惠阳区乡镇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
	停车时段
	区域

	
	良井镇、平潭镇、沙田镇、新圩镇、永湖镇、镇隆镇

	
	路段类别
	首60分钟
	超过60分钟后
	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

	收费时段
	所有路段（7:30-21:00）
	3元
	1元/30分钟
	15元

	免费时段
	所有路段21:00至次日7:30免费

	说明：
1.停车首30分钟（含30分钟，不包含夜间免费时段）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超过30分钟按实际停放时间分段累加计费。
2.停车首小时（含首30分钟免费时间）以1小时为单位计费，首小时超过30分钟且不足60分钟的按1小时计费；停车超过60分钟后以每30分钟为单位累加计费，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费。
3.计费时间以24小时为一个周期，连续停放满一周期的，每周期收费总额不超过15元/辆.次。
4.同一车辆24小时内多次进出收费泊位停放的，按每次停放时间计费。
5.停放服务收费按实际占用停车泊位数计费。
6.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免费。



附表2：
惠州市惠阳区公共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方案
	车型
	临时停放服务计费

	
	第一时段：8时至22时
	第二时段：22时至次日8时

	小型车
（2吨以下（含2吨）或载客20座以下（含20座）的各种机动车）
	5元/次·辆
	10元/次·辆

	大型车
（2吨以上10吨以下，20座以上大客车）
	8元/次·辆
	13元/次·辆

	超大型车
（载重量10吨以上的大货车）
	10元/次·辆
	15元/次·辆

	说明：
1.首30分钟免费；
2.跨时段停放时间在3小时以内的（含免费时段），按第一时段标准计收；
3.跨时段停放时间超过3小时的（含免费时段），按第二时段标准计收；
4.同一车辆在同一停车场24小时内多次进出停放的，收费总额不能超过两个时段标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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